
《福建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以身

份证替代老年人优待证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

近日，省老龄办下发了《福建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以身份证替代老年人优待证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现将通知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一）背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年群体

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老年人优待证作为识别身份和

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凭证，在保障老年人权益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然而，传统纸质优待证存在办理流程繁琐、携带不

便易丢失、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给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

不便，同时也增加了管理成本。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身份证作为公民唯一的法定身份证件，其普及率高、信息准

确、便于查验的特点为替代老年人优待证提供了可能。

（二）目的。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有关要求，持续推进“减证便民”，减轻老年人证件办理

和携带的负担。利用身份证内置信息，实现优待服务的精准

匹配与高效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确保每位符合条件

的老年人都能公平、便捷地享受到应有的优待服务，促进老

年人优待政策落实，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二、起草依据

依据《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福建省养老服务



条例》及《福建省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等法规政策要求，同时参照其

他省份的经验做法，实施以身份证替代老年人优待证的政

策。

三、起草过程

在认真研究相关法规政策后，形成《通知》（征求意见

稿），并征求了各设区市民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

局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前的《通

知》。

四、主要内容

《通知》分为 3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工作必要性。

第二部分为工作进度安排。分为动员部署（2025 年 1 月

底前）、实行双证并行（2025 年 2 月 1 日—4 月 30 日）、终

止办理优待证（2025 年 5 月 1 日起）三个阶段。

第三部分为工作要求。要求各地老龄办（民政部门）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加大宣传引导，确保工作

推进，保证老年人优待政策落实。


